
证券代码：

002683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2012-009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8

月

13

日收到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广发证券

"

）《关于变更公司保荐代表人安排的通知》。 公司原保荐代表人李忠文先生因工作岗位调动

无法继续负责公司的保荐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广发证券将安排廉彦女士负责公司上市后持

续督导方面的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保荐代表人为朱煜起、廉彦，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廉彦女士简历

廉彦，经济学学士

,

保荐代表人

,

现任职于广发证券投资银行质量控制部。

2000

年加入广发证券投资银

行部，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关于广宇集团、四方股份、威海广泰、中信证券等

IPO

项目的发行上市工作；参与了

漳泽电力定向增发、安阳钢铁可转换公司债、南海发展非公开发行股票等再融资项目工作；作为质量控制

部成员参与了多家企业首发或再融资项目的立项、内核工作。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２１８

，

１６１

，

６７８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９．８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份车辆

通行服务收入累计

１

，

５４９

，

５８３

，

２０３

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５．８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通行服务

收入

（

元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

）

昌九高速

６４

，

１８５

，

６１４ ６６

，

６１１

，

４０７ －３．６４ ４５２

，

４１９

，

０３５ ４５６

，

５１３

，

８４８ －０．９０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５６

，

０４７

，

９１５ ６３

，

５５１

，

１２３ －１１．８１ ４００

，

１９１

，

０７９ ４２４

，

５７３

，

０９８ －５．７４

昌泰高速

４７

，

１８０

，

８８０ ５９

，

７３３

，

９３１ －２１．０１ ３３１

，

４３９

，

９６７ ３９７

，

６９９

，

８２６ －１６．６６

九景高速

３５

，

７１０

，

４５１ ３５

，

４６４

，

３１３ ０．６９ ２５９

，

４２０

，

０８０ ２４９

，

４３７

，

９７４ ４．００

彭湖高速

２

，

０８９

，

７６２ １

，

９６２

，

１３９ ６．５０ １３

，

９９１

，

４３５ １４

，

３６３

，

０８１ －２．５９

温厚高速

１１

，

９７９

，

７６７ １４

，

６７３

，

５９５ －１８．３６ ８６

，

８９２

，

８２０ １０２

，

７６０

，

６３９ －１５．４４

昌奉高速

９６７

，

２８９ ／ ／ ５

，

２２８

，

７８７ ／ ／

合计

２１８

，

１６１

，

６７８ ２４１

，

９９６

，

５０８ －９．８５ １

，

５４９

，

５８３

，

２０３ １

，

６４５

，

３４８

，

４６６ －５．８２

注：

１

、昌奉高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车运营。

２

、 昌九高速去年同期数据中已包含银三角互通立交收费站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

３８３

，

５３０

元。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 上述数据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57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3

日上午

9

：

30

时

2.

召开地点：本公司总部（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刘家花园

96

号）二楼第一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 集 人：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 持 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粟志光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计

11

人，代表股份

489,759,3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63.85 %

。

公司第六届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第七届候选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见

证律师付治人先生、李玉霞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徐平（董事）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王秀莉（董事）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夏康（董事）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章新蓉（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李嘉明（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陈正生（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曹国华（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本次会议当选的董事及独立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

2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结果如下：

叶坚

(

监事

)

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张俊清

(

监事

)

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

本次会议当选的监事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当选的职工监事（张咏梅女士）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决

议作出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0％

。

4

、审议《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理团增加土地储备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89,759,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付治人先生、李玉霞女士

3

、结论性意见：渝开发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2

、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59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

2012

年

8

月

7

日以电话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关于召

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

：

20

时，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

司总部二楼二会议室如期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叶坚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叶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叶坚先生简历， 公司已在

2012

年

7

月

28

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58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7

日以电话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关于召

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2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

：

30

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

司

(

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刘家花园

96

号

)

二楼三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会议由董事徐

平同志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徐平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

、会议选举徐平、王秀莉、夏康、曹国华、李嘉明五位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徐平同

志为主任委员，李嘉明同志为副主任委员；

2

、会议选举李嘉明、章新蓉、陈正生三位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李嘉明

同志为主任委员；

3

、会议选举章新蓉、陈正生、夏康三位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陈正生同志为

主任委员；

4

、会议选举徐平、王秀莉 、曹国华三位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曹国华同志为主任

委员。

三、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徐平同志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夏康同志为公司总经理。

鉴于本届董事会之董事会秘书人选暂时空缺，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

会指定由夏康同志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四、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夏康同志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夏光明同志、陈尉纲同志、万先进同志为公司副总经

理。

五、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钱华同志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本次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和所聘人员任职资格均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此次关于高管人员聘

任事项。

公司高管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

(

聘

)

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期（三年）相同。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4

日

附件：

1

、新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简历

夏康，男，汉族，

1967

年

10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房

地产开发部副经理、凤天项目部副经理、经理，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会展中心项目部经理；重庆渝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重庆国际会展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重庆捷程

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总经理，兼任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

公司董事，重庆朗福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夏光明，男，汉族，

1959

年

1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注册房地产经纪人，中共党员。 曾任重庆

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企业策划部，投资经营管理部副经理、经理；兼任重庆市川东房屋经销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兴业防伪网络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

书兼总经理助理、房屋销售部经理；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五、六届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重庆

祈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重庆道金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重庆长江三峡路桥有限公司董事，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陈尉纲，男，汉族，

1970

年

5

月出生，管理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四川省重庆鸥鹏集团公司

发展部副经理；重庆鸥鹏集团公司营销部经理；重庆大学科技企业集团投资中心主任；重庆重大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重庆大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任重庆渝开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重庆渝开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重庆国际会展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重庆捷兴置业有限公司董事。现任重庆

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重庆渝开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重庆

国际会展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重庆捷兴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万先进，男，汉族，

1970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重庆职业技术学院汽车

专业教师；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工程部项目管理人员、工程部经理助理、工程部副经理。 现任重庆渝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2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钱华，女，汉族 ，

1962

年

12

月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冶金局供销处副主任科员；

西南证券打铜街营业部财务部经理，长江二路证券营业部行政部经理；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助理。 现在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股票代码：

000536

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3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备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方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2

、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00

（

2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3

日

9∶30-11∶30

、

13∶

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2

日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13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3

、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4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远生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6

日（星期一）

7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人， 代表公司股份

595,619,60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03 %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582,067,40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3.09%

；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13,552,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3%

。

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

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95,619,6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95,619,60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受让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

股权的议案》，其中关联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

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9,813,6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工业房地产的议案》，其中关联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福

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539,759,5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姓名：吴江成 方维忠

3

、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师

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2012-037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3

日下午

14

：

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凤凰山路

8

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3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2

日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1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永刚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4879618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9%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为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669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304 %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鲍金桥律师、司慧律师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87961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87961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487861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

；反对票

10,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3

、结论性意见：东山精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

并加盖董事会印章）；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5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9: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12

日

-2012

年

8

月

13

日，其中：

（

1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12

年

8

月

13

日上午

9

：

30-11

：

30

和下午

13

：

00-15

：

00

（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12

年

8

月

12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2

年

8

月

13

日下午

15

：

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周世平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36

人，代表股份股

220,543,83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26.28%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股份有表决权股份

218,806,1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26.08 %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7,6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0.21%

。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表决结果

（一）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0,543,832

股。

同意票

220,434,1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95%

；反对票

98,6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4%

；弃权票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05%

。

表决结果：

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章程》第八章有关利润分配形式、利润分配的期

间间隔、利润分配的条件、利润分配方案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及利润分配

政策的调整等六个方面内容。 （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二）审议《关于制订

<

公司未来三年（

2012

年至

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220,543,832

股。

同意票

220,422,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99.94%

；反对票

121,77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

0.06%

；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订

<

公司未来三年（

2012

年至

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详见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站上《公司未来三年（

2012

年至

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蒋红毅、彭亚峰

3

、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2012

年

-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经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关于转发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的要

求，为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不断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

策程序和机制，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关于股利分配原则的条款，增加股利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经征求公司独立董事和股东意见，公司董事会对股东分红回报事宜进行了专项研究论证，并制定本规划。

一、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制定基础

着眼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外部融资环境、股东对于分红回报的意见和诉

求等因素，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制定原则

在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增加公司股利分配

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三、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在

2012

年

-2014

年间公司将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在公司当年盈利

且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

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四、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的决策程序与机制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政策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充分讨论，在考虑对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

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政策。若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公

司董事会可以提出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公司董事会提出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

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在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修改的原因，修改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根据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 在方案的制订过程中，公司董事会应

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

等事宜，并与独立董事进行充分讨论，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方

案；独立董事应当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

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

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的制订由公司董事会负责，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应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且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通过。

利润分配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公司发放股票股

利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应充分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意见，除设置现场会议投票外，还应当向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方式。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应该征询独立董事的意见，并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若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以

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五、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安排

如公司留存有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项目投资、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和股权、购买设备、补充流动资金

等资金支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财务结构，促进公司的快速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公司未来的规

划发展目标，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六、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调整

公司可根据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对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做出适当且必要的修改，不

断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七、公司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董事会秘书具体负责公司利润分配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

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

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

充分维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

等。

八、股东利润分配意见的征求

公司董事会在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可以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公司网站

上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与独立董事、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的

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设有证券部，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回答投资者的日常咨询，充分征求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

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的意见及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７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０２６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联能仪表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６９４．７２５６９１

万元收购上海金陵智能电表有限公司持有的上

海联能仪表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１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取得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

通过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场内交易的方式收购上海金陵智能电表

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联能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能”）

２０％

股权，该产权交易标的交易价款为人

民币

６９４．７２５６９１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上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根据《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第五十二条“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享有如下权力：董事长运用公司资产作出的单项投

资或资产处置权限为低于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０％

”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由公司董事长批准

后实施，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公司名称：上海金陵智能电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松江工业区文俊路

１８２

号

法定代表人：沈敏

注册资金：

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仪器仪表、高低压电器、电力设备（包括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提供售后服务和

技术咨询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

、关联关系：公司与上海金陵智能电表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上海联能仪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河南中路

２７１

弄

１

号四楼

注册资本：

２

，

２００

万元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永新

经营范围：电度表仪表（含制造加工），经销电工器材，家用电器，仪器仪表，附设生产型分支机构（上述

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２

、股权结构：上海联能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

日，现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２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注

１

）

７０％

２

上海金陵智能电表有限公司

２０％

３

上海联合工业经贸有限公司

５％

４

上海通领电气有限公司

５％

公司与上海金陵智能电表有限公司、上海联合工业经贸有限公司、上海通领电气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

注

１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告了《三星电气关于收购上海联能仪表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公

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拍活动竞得上海电力实业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联能

７０％

股权 （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该部分股权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３

、财务情况：上海联能最近一年又一期资产及财务状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

年份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营业收入

３

，

４９４．８６ ４３．３３

净利润

４０．２１ －１６３．０６

资产总额

１０

，

４８１．８６ ５

，

８１９．２６

负债总额

３

，

０５０．６３ ２

，

４５１．０９

权益

７

，

４３１．２２ ３

，

３６８．１７

４

、资产评估情况：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海

联能仪表有限公司总资产合计人民币

５

，

９２４．７１９５２７

万元，负债合计为人民币

２

，

４５１．０９１０７３

万元，标的企业

价值（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３

，

４７３．６２８４５４

万元，产权交易标的价值为人民币

６９４．７２５６９１

万元。

四、 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１

、产权交易标的：本合同标的为上海金陵智能电表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联能

２０％

的股权。

２

、价款：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６９４．７２５６９１

万元。

３

、支付方式：乙方（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的

７０％

（计人民币

４

，

８６３

，

０７９．８４

元）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余款（计人民币

２

，

０８４

，

１７７．０７

元）在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到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４

、产权交接事项：本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甲（上海金陵智能电表有限公司）、乙双方

应当共同配合，于合同生效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自交易基准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其损益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之后的损益由乙方承担。 甲方对本合同项

下的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５

、违约责任：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

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五、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对上海联能的控制权，将有助于公司扩大电能表业务的

生产规模，缓解公司供货紧张的现状，并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尚需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待办理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１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２

、《上海联能仪表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二


